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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激光清障仪技术规范书使用说明

1. 本技术规范书分为通用部分、专用部分。

2. 项目单位根据需求选择所需的技术规范书，技术规范书通用部分条款及专用部分固化的参数原则上不能更改。

3. 项目单位应按实际要求填写“项目需求部分”。如确实需要改动以下部分，项目单位应填写专用部分“表2.6 项目单位技术差异表”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交物资招标组织部门。物资招标组织部门及时将“表2.6 项目单位技术差异表”移交给技术规范书审查会。技术规范书审查会确认“表2.6 项目单位技术差异表”内容的可行性并书面答复：

1）
改动通用部分条款及专用部分固化的参数；

2）
项目单位要求值超出标准技术参数值；

3）
其他技术条件。

当发生需求变化时，需由技术规范书组织编写部门组织的规范书审查会审核通过后，对专用部分的修改形成“项目单位技术差异表”，放入专用部分中，随招标文件同时发出并视为有效，否则将视为无差异。

4. 技术规范书的页面、标题、标准参数值等均为统一格式，不得随意更改。

5. 投标人逐项响应技术规范书专用部分中“1 标准技术参数”、“2 项目需求部分”和“3 投标人响应部分”三部分相应内容。填写“2 项目需求部分”时，应严格按“项目单位要求值”一栏填写相应的招标文件投标人响应部分的表格。投标人填写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时，如有偏差除填写“表3.1投标人技术偏差表”外，必要时应提供相应试验报告。

6. 投标人的供货业绩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批量供货的产品需提供用户使用证明（填写通用部分“表8.2 供货业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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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便携式激光清障仪，提出了该设备及附属设备的组成、功能、性能、试验、包装、运输、验收、培训、保养维护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设备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技术规范书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进行设备设计、制造、试验。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 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报价书中以“对技术规范书的意见和同技术规范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1.4  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5  本技术规范书经招投标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6  本技术规范书未尽事宜，由招标方与投标方双方协商确定。

1.7  投标方在应标技术规范书中应如实反映应标产品与本技术规范书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应标技术规范书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并将对下一年度的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8  投标方应在应标技术部分按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应标设备的标准配置表，并在应标商务部分按此标准配置进行报价，如发现二者有矛盾之处，将对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9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技术规范书并按本技术规范书的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应标的技术文件，如发现应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则认为应标不严肃，在评标时将有不同程度的扣分。

工作范围

2.1 范围和界限

1）本规范书适应于投标方提供的便携式激光清障仪及其附属设备的设计、制造、 装配、试验、验收、交付、培训、保养维护工作。

2）本规范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运输、包装、保管、验收、培训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按条款3所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
2.2 服务范围

1）投标方应按本规范书的要求提供全新的、合格的便携式激光清障仪及其附属设备、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

投标方所提供的组件或附件如需向第三方外购时，投标方应对质量向招标方负责，并提供相应出厂和验收证明。
2）出厂试验由投标方在生产厂家内完成，应有招标方代表参加。
3）投标方应配合完成现场组装和验收试验，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并提供备品、备件，做好销售服务工作。
4）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便携式激光清障仪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5）便携式激光清障仪组装、调试、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投标方和招标方（业主）双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签署合同设备的验收证明书。该证明书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6）如果组装、调试、试验及质保期内技术指标一项或多项不能满足合同技术部分要求，买卖双方共同分析原因，分清责任，如属制造方面的原因，或涉及索赔部分，按商务部分有关条款执行。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规范书特殊规定外，投标方所提供的设备均按规定的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进行设计、制造、试验和组装。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规范书规定以外的标准时，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规范书规定的标准，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提交供审查的标准应为中文或英文版本。主要引用标准如下：
GB/T 191-19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准

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

GB10320-1995  激光设备和设施的电气安全

GB/T13740-1992  激光辐射发散角测试方法

GB/T13741-1992  激光辐射光束直径测试方法

GB/T15313-2008  激光术语

GB7247.1-2001  激光产品的安全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和用户指南

GB/Z18461-2001  激光产品的安全生产者关于激光辐射安全的检查清单

YY/T0757-2009人体安全使用激光束的指南

GB/T 16927.1      高电压实验技术第一部分：一般定义和实验要求
GB/T 15464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条件
Q/GDW168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实验规程
GB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实验标准
DL/T596           电力设备预防性实验规程
使用条件

4.1 正常使用条件

工作温度：－15℃～＋50℃




工作湿度：10％RH～90％RH

在小雨（雪）环境下可短时间操作




运输/储存温度：-5℃～70℃




运输/储存湿度：5%-95%（相对湿度）

4.1特殊使用条件

凡不满足第4条使用条件之外的特殊条件，如环境温度、湿度、海拔高度等条件项目单位应在专用部分明确，且应在规范书的相应技术条款及对有关技术参数及要求加以修正、说明，并在提交需求计划及规范书时向物资部门特别明确。
技术要求

5.1性能要求主要功能（通用）

（1）能从地面发射可控激光对架空线路飘挂异物进行远距离切割清除，实现带电、远程、非接触式作业，具有安全、快速、可带电作业的特点，适用于架空线路非金属异物清除；
（2）可用于远距离带电树木削枝、竹子削枝，马蜂窝、杆塔鸟巢等异物清除；
（3）设备应轻便1人可携带，安装简单快捷；
（4）可通过电动云台平板电脑无线连接软件控制激光出光方向，实现激光的精准控制。
5.2安全防护：
（1）生物识别安全防护功能：激光发射器具备周边安全防护功能，能在出光口范围≥10米内扇形区域如有人或动物经过立即自动停止激光输出；
（2）控制器需有安全控制功能，需要密码或者指纹才能打开；
（3）清障设备具备后台APP软件管理（如APP软件后续升级、改进需免费提供）、权限管理、GPS定位、使用记录查询等功能；
（4）清障设备安全防护、激光发射准直器与瞄准器具有防尘盖，除三脚架和移动电源外其余全部组件均可放入高强度树脂防护箱内，且防护箱内海绵硬度不低于38度，有效的保护设备不受外界环境因素受损。

5.3电源管理：
（1）应具备蓄电池自动浮冲、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等管理功能；
（2）应具备对蓄电池电量、电池电压、充电状态、工作温度等供电电源状态进行检测的功能，并显示相关信息；
（3）需配置便携式蓄电池、单块电池支持连续满负荷工作时间≥90分钟、重量≤13kg；

（4）提供静音变频便携式发电机,功率≥3.0kW单套重量≤21kg、尺寸512*290*425mm、噪音（dB(A)7米处）：54～59。
5.4结构与外观：

各部件外表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等缺陷；

各零部件应正确安装，牢固可靠，操作部分不应有延迟、卡死、松脱等现象；
标志、名牌、文字及符号应简明清晰；
5.5技术参数要求：
（1）作用对象：风筝、风筝线、广告布、遮阳网、建筑防尘网、农用塑料薄膜等化纤和塑料类非金属材料异物，杆塔鸟巢、马蜂窝的清除、树木和竹子削枝；
（2）有效作用距离：≥300米；
（3）激光输出功率：≥1000W且可调；
（4）激光输出波：波长1080±10nm；
（5）激光输出焦距在全范围内无需调节，聚焦光斑尺寸≤12mm；
（6）10cm宽度典型异物（活树干）远程（120m）清除时间：≤600s；
（7）具备同轴瞄准功能，不接受偏差，无需可见激光瞄准，烈日照射情况下瞄准完全不受影响，平板电脑屏幕中瞄准十字架即为出光点；
（8）清障设备具备电子摄像瞄准图像传输系统，采用不小于10.8寸1080P高清平板电脑清晰显示远处目标细节，具备屏幕十字准心校准，无需肉眼观察，电子摄像系统光学变焦≥30倍，系统自带录像功能，电子摄像系统自动对焦、≥300米范围内目标清晰可见、不允许出现图像显示延迟，禁止采用望远镜模式、手动调焦、坐标输入、红绿光辅助等瞄准方式；
（9）清障设备具备高精度电控转向系统，采用目标显示与方向控制、激光出光集成一体平板电脑软件控制进行瞄准和方向调节、激光出光、关停，禁止采用图像显示、手柄瞄准和方向调节、手动激光出光、关停分离式的控制方式；
（10）云台要求、水平旋转角度0-360°，竖直旋转角度0-360°，精度0.625角秒；

（11）具有快速瞄准目标的能力，在可瞄准状态下，瞄准要求方位内任意目标瞄准时间≤60秒，不接受激光出光与目标物出现偏差；
（12）主机激光器光源冷却方式采用：风冷（环境温度36℃～40℃下主机满负荷连续稳定运行时间≥60分钟不出现过热保护）禁止主机冷却采用水冷方式；
（13）光纤线长度≥3米；

（14）主机（收纳后包含发射部分）整重≤45kg，主机外尺寸≤700*490*320mm；
5.6供电要求：

（1）应采用便携式蓄电池供电、且配置移动蓄电池；
（2）单块蓄电池支持连续满负荷工作时间≥90分钟；
（3）提供静音变频便携式发电机,功率≥3.0kW单套重量≤21kg、尺寸512*290*425mm、噪音（dB(A)7米处）：54～59。
试验
（1）投标方必须提供国家认可带MA(CMA)标志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有效检测报告。
（2）如果本规范书的要求与上述标准或惯例冲突，则以本规范书为准。如无适用的标准，则应采用通用工业惯例及双方均接受的方法。

（3）所有的试验结果必须由投标方签字。

（4）招标方保留亲自或由其代表参加并见证所有试验的权利。如果投标方未能按下文要求提前发出通知，则招标方可要求投标方在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重新进行试验。如果招标方或其代表在已接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未能参加试验，则视为招标方已放弃见证试验的权利。
（5）投标方应提供完成本规范书中所规定试验所需的人员、材料、仪表及试验设施等。

（6）如果设备未能通过试验或受到损坏，则投标方应更换或维修故障或损坏的设备，必要时改进设备的设计。对于更换、维修或改进过的设备，投标方应重新进行试验。材料、重新安装及重新试验的费用均应由投标方承担。

（7）此外招标方有权提出认为有必要的其它试验，投标方不得另行收费。

（8）投标方应明确现场试验所需的专用设备和仪器，并包括在投标报价中。

（9）试验项目应至少为本招标文件要求的试验项目但并不限于所要求的试验。

培训要求

1）技术培训

（1）中标方应对用户提供技术培训和操作指导，中标方负责培训全部费用；

（2）中标方提供培训应分为理论培训和实操培训两种；

（3）中标方提供培训技术人员、培训安排、培训教材及培训设备；

（4）中标方应设计专门的培训课程，重点包括设备的整体使用方法等。培训内容包括以上但不限于此，培训时间和地点由招标方指定。
2）技术服务

（1）中标方派出的工程师，在设备的安装接线、调试和测试期间，应负责指导；

（2）中标方派出的工程师，还应负责对招标方的使用及维护人员进行现场培训，教会他们如何启动、操作及维护设备；

（3）中标方应免费提供远程技术服务，远程技术服务项目期限不受限于保修期，远程技术服务在设备报废前有效；

（4）中标方对售后服务的需求必须在1小时内答复，在5小时内提供技术服务、如需要现场支持24小时内到达。
技术文件要求

8.1一般要求

（1）投标方提供的图纸、资料、文件应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即国际单位制，语言为中文。

（2）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资料内容要正确、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使用、保养、维修等方面要求。

8.2文件图纸要求

1）生产进度表

投标方（卖方）应在合同谈判日或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以先到为准）   天内（项目单位填写）向招标方（买方）提交一份详细的生产进度表以便于进行工作。这份生产进度表应以图表形式说明设计、试验、材料采购、制造、工厂试验、检验及装运，包括对每项工作及其过程的足够详细的全部细节。任何延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和为了维持既定的生产进度而采取或建议的补救措施应及时向招标方（买方）通报备案。
2）文件和图纸

（1）在工作开展前，投标方（卖方）应提供以下文件各    份（项目单位填写），包括图纸、设计、资料和货物的详细说明文件及详细的试验进度表，以供招标方（买方）审查。如果招标方（买方）为满足技术和图纸要求做出修改，投标方（卖方）应重新提供修改后的图纸和其它文件，以供招标方（买方）审查。
（2）技术条件、图纸以及其它文件的修改都不能成为修改合同价格的依据，如果投标方（卖方）按照未经审批的图纸和文件进行生产，则投标方（卖方）应承担进行必要修改的费用。投标方（卖方）不能因图纸和文件的审批而以任何方式解脱其满足技术条件要求和产品进度的义务，以及根据审批意见修改其图纸和文件的责任。
（3）所有报送审批的图纸，应有标注修改内容的栏目。审批过的图纸进行修改，应用红色箭头或其他方法清楚地标明修改的部分。
招标方（买方）的名称、标题、投标方（卖方）的负责工程师的签名，制图日期和相应的图纸编号，应在图标的右下角或适宜位置标明。图纸和文件应统一使有297mm×420mm（A3）或210mm×297mm（A4）图幅。
（4）详细的试验时间表，应在开始试验前15天提交招标方（买方）；若招标方（买方）未按时到达，投标方（卖方）可自行试验，招标方（买方）应对试验结果认可。但招标方（买方）有权审阅所有试验报告，对一些试验数据有异议时，双方协商处理。

（5）出厂资料的要求

a.关于结构型式的简要概述及照片；

b.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各项：型号、结构（附结构图）、尺寸、技术参数；

c.试验报告。应提供出厂试验报告；

d.提供详细的装箱清单；

e.图纸、说明书、试验报告等资料的交付时间、数量及交付单位见表8.1。

表8.1  
投标方（卖方）向招标方（买方）提供的产品资料
	序

号
	项   目
	提交份数
	提交单位
	交付时间

	1
	产品说明书
	1
	招标方
	交货时

	2
	产品合格证
	1
	
	

	3
	装箱清单
	1
	
	


8.2 供货业绩

投标人的供货业绩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按表8.2提供业绩资料，批量供货的产品需提供用户使用证明。满足广西电网公司有关资质审查要求。

表8.2  供 货 业 绩 表

投标人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供货数量
	供货时间
	用户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　本表所列业绩均须提供最终用户证明材料。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监造、包装、运输、组装及质量保证

9.1 监造

1）投标方必须在签订合同后10天之内以书面形式提供所供设备的制造进度表，招标方可随时进厂对电机、电池、测控通信设备等核心部件监造。监造和检验人员有权了解生产过程、查询质量记录和参加各种试验。
2）监造范围包括设备的设计、加工、制造、储运、材料采购、组装和试验等重要过程，关键部件的质量控制，进行见证、检验和审核。

3）使用单位的工厂监造和检验工作，不减少投标方对产品的质量责任，监造和检验人员不签署任何质量证明。

4）投标方应在出厂前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出厂试验监督。

9.2 包装

1）投标方应根据双方商定好的标准和招标方的实际运输条件，将便携式激光清障仪所有零部件包装好，并将全套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明书、出厂试验记录、产品外形尺寸图、运输尺寸图、产品拆卸件一览表、装箱单、铭牌图或铭牌标志图及备件一览表等包装好，防止受潮。从投标方发货至招标方收到期间，设备和资料应完好无损。
2）包装箱应连续编号，不能有重号。
便携式激光清障仪、零部件、材料启运前投标方应按下述内容在箱面上写不褪色的醒目标志：

a.合同号；

b.装船（海运）标志；

c.目的港（海运）或站名称；

d.收货人及代码；

e.设备名称和项目号；

f.箱号；

g.毛重与净重；

h.外形尺寸；

i.在设备的包装箱外面应标上“重心”、“起吊点”、“小心搬运”、“正面向上”、“防止受潮”、“勿倒”、“勿倾斜”、“防火”等字样。
3）投标方提供的技术文件的包装内外表面上应有如下中文标志：

a.合同号；

b.收货人；

c.目的地；

d.毛重；

e.箱号。
4）招投标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便携式激光清障仪各部件的保管期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5）在设备启运后一周内，投标方应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招标方以下内容：

a.设备名称；

b.件数、件号、重量；

c.合同号；

d.货运单号；

e.达到港（站）；

f.设备发出日期。
6）所有部件的装运方式均应便于卸货、操作和现场就位，标有千斤顶支架位置的起吊图和组装图，应与装运文件一起提供。
7）任何在装运中可能丢失的成品应用箱式包装或捆成一束，并标志以清晰的记号以便识别。

8）运输、贮存直到交付使用时应保护便携式激光清障仪所有组、部件不得损坏、不得进水和受潮。
9.3运输

a.制造厂应充分考虑运输条件及路、桥运输重量，并应编制运输方案、确定最大单件的尺寸及运输单重。

b.制造厂负责将设备安全地运到运行单位指定地点，并负责设备卸车落地。制造厂应做到设备在任何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制造厂应考虑到设备在船运和陆运运输中，可能受到的最大加速度所产生的冲击力而不松动、不损坏、不变形。
笨重件应装在滑板上或板条箱内，在运输中容易松散丢失的物件都应装箱并捆扎牢固，以防相对移动。
c.所有组、部件在装运时必须做到便于卸货、搬运和现场组装。为了能正确搬运和组装，在必要处应提供吊钩或起吊设施，并提供吊索布置图。
d.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应与便携式激光清障仪及附属设备同时装运，并明显标记，以便与提供的其它设备相区别。

9.4组装指导

制造厂在组装和初期（至少3个台次）使用时应安排技术人员提供现场组装指导服务，提出技术建议，并有对运行人员提供相关培训的义务。

9.5质量保证

1）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 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使用、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组装和维护。
2）投标方应对其整套系统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两年的“三包”质量保证。之后如发生产品损坏，投标方应及时为本套系统提供维修部件和服务，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3）投标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试验等（包括投标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若招标方根据使用经验指定投标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 投标方应积极配合。
4）附属及配套设备必须满足有关行业标准的要求， 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5）投标方应有遵守本标准中各条款和工作项目的ISO9000-GB/T19000质量保证体系， 该质量保证体系已经通过国家认证并在正常运转。


-  -

